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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已收悉。北京华脉泰科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脉泰科”、“公司”、“挂牌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中信证券”）、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以下简称“律师”）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就贵公司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逐项落实并进

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

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

已按照《关于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之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补充说明或解释。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涉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方

式列示。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引用 楷体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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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历史沿革。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股东复林创投正在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重

大事项变更手续，待完成重大事项变更后，根据基金业协会要求，如复林创投

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手续，则其将相应办理。（2）周坚在多次股权转

让、股权激励中低价获取份额并高价转让其他股东。 

请公司说明：（1）复林创投管理人重大事项变更办理进展，复林创投是否

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手续，上述办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2）周坚

低价获取份额并高价转让其他股东的转让具体情况、定价公允性，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及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公司说明 

（一）复林创投管理人重大事项变更办理进展，复林创投是否需办理私募

投资基金产品备案手续，上述办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1、复林创投管理人重大事项变更办理进展 

根据复林创投关于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所出具的说明，复林创投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截至 2023 年 6 月杭州复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复琢”）

持有复林创投 0.1%的份额，为其普通合伙人；杭州天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天捷”）持有其 99.9%的份额，为其有限合伙人。杭州复琢系杭州

天捷全资子公司，为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其登记编号为 P1064219。2023 年

6 月，杭州天捷将其持有的杭州复琢全部股权转让给杭实产投控股（杭州）集团

有限公司，即复林创投的普通合伙人杭州复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发生

变更。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杭州复琢正在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重大事项变

更手续，已向基金业协会提供变更材料，并将在问询期限内提交基金业协会问询

材料。 

2、复林创投是否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手续，上述办理是否存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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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障碍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

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财产的投资包括买卖股票、股权、债券、期货、

期权、基金份额及投资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标的。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

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

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

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私募基金业务适用本办法，其他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有关规定对上述机构从事私募基金业务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进行投资活动，适用本办法。 

杭州天捷将其持有的杭州复琢全部股权转让给杭实产投控股（杭州）集团有

限公司，杭实产投控股（杭州）集团有限公司系杭州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杭州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与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专注服务杭州市产业投资发展的

国有产业投资集团。 

根据复林创投的确认，复林创投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的情形，也未管理任何私募投资基金，因此，复林创投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登记或备案程序。 

（二）周坚低价获取份额并高价转让其他股东的转让具体情况、定价公允

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周坚低价获取的份额主要来源于持股平台初始设立时的份额，其后根据公司

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周坚将持有的份额按照不同批次的授予价格转让给受激励

员工，周坚以高于取得价格对员工转让相关份额时，已视作对周坚在初始取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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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激励，已参照其取得时的公允价格进行股份支付处理；同时，对于授予员

工亦按照授予价格与同期融资或股权转让的公允价格进行股份支付处理。周坚所

获取的份额均向受激励员工转让，不存在对外部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益输送

和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1、周坚低价受让、低价入股的情况 

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其他

特殊利益安排 

1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5 月 11 日，华

脉有限召开股东会，同

意吸收芃柚投资为新

股东，华脉有限注册资

本增至 5,491.9908 万

元。其中，芃柚投资以

350.00 万元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 274.5995 万

元 

公司设立

员工持股

平台，实施

股权激励 

自有

资金 

1.27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增资价

格 

否，已参考 B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价格进行股份

支付 

2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1 月 5 日，华

脉有限召开股东会，同

意华脉有限注册资本

增至 6,463.1031 万元，

华麦众鸣以 702.00 万

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93.8931 万元 

公司设立

员工持股

平台，实施

股权激励 

自有

资金 

3.6206

元/注

册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增资价

格 

否，已参考 E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价格进行股份

支付 

3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华脉泰科召开 202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股权激励平

台上海邦昇择、上海诺

睿翼以 1 元/股的价格

分别认购华脉泰科新

增注册资本 111.2898

万股、111.2898 万股，

用于实施员工股权激

励 

公司设立

员工持股

平台，实施

股权激励 

自有

资金 

1 元/注

册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增资价

格 

否，已参考 F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价格进行股份

支付 

4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华脉有

限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批准了

针对周坚的股权激励

计划，2020 年 4 月，

通过受让

杨凡持有

的芃柚投

资份额的

方式实施

自有

资金 

1.55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增资价

格 

否，已参考 E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价格进行股份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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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其他

特殊利益安排 

周坚与华脉有限签署

了股权激励协议 

股权激励 

2、周坚股权激励历次授予的情况 

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及其

他特殊利益

安排 

1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华脉有

限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

对周坚及李征等 4 名

核心员工通过芃柚投

资实施股权激励。2016

年 5 月，周坚及上述 4

名核心员工与华脉有

限、芃柚投资共同签订

股权激励协议 

通过向芃

柚投资增

资的方式

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

1） 

自有

资金 

李征等

4 名员

工为

4.55 元

/注册

资本；

周坚为

1.72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B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进行股

份支付 

2 

2018

年 2

月 

2016 年 11 月，华脉有

限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

对刘颖、高雅静、刘震、

高玲玲 4 名核心员工

的股权激励计划，2018

年 2 月，上述 4 名员工

与公司签署股权激励

协议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芃柚投

资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2） 

自有

资金 

4.55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C++轮融资

外部投资人

入股价格进

行股份支付 

3 

2019

年 4

月-10

月 

2017 年 12 月，华脉有

限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

对 13 名核心员工的股

权激励计划，2019 年 6

月，华脉有限第七届董

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

议批准了针对李松的

股权激励计划，2019

年 4-10 月期间，14 名

被激励对象与华脉有

限签订了股权激励协

议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芃柚投

资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3） 

自有

资金 

李松为

4.55 元

/注册

资本；

其他员

工为

5.46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D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管理层

通过二项式

模型测算金

额进行股份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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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及其

他特殊利益

安排 

4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0 月，华脉有

限第九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

对刘江涛等 39 名核心

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

2020 年 11 月，华脉有

限与员工签署股权激

励协议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华麦众

鸣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4） 

自有

资金 

5.42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6

个月内（2021

年 2 月）苏州

纪源科星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与厦门德

屹长青创业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股权转让

协议价格进

行股份支付 

5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8 月，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批准了 2022 年第

二批股权激励计划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华麦众

鸣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8） 

自有

资金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F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进行股

份支付 

6 

2022

年 11

月 

2022 年 11 月，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批准了 2022 年第

三批股权激励计划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华麦众

鸣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9） 

自有

资金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F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进行股

份支付 

7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批准了 2023 年第

一批股权激励计划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华麦众

鸣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11） 

自有

资金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金

证（上海）资

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

华脉泰科股

权估值报告

进行股份支

付 

8 

2024

年 4

月 

2024 年 4 月，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批准了 2024 年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华麦众

自有

资金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金

证（上海）资

产评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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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及其

他特殊利益

安排 

第一批股权激励计划 鸣份额的

方式实施

股权激励

（计划

12） 

公司出具的

华脉泰科股

权估值报告

进行股份支

付 

9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7 月，华脉泰

科第一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批准了

2021 年第一批股权激

励计划。15 名被激励

对象可以人民币 5.39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

通过受让周坚持有的

上海邦昇择及上海诺

睿翼合伙份额，从而间

接持有华脉泰科折合

128,138 元注册资本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上海邦

昇择及上

海诺睿翼

份额的方

式实施股

权激励（计

划 5） 

自有

资金 

5.39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2021 年 2 月

苏州纪源科

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厦

门德屹长青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股权转

让协议价格

进行股份支

付 

10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22 日，

华脉泰科第一届董事

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

批准了 2021 年第二批

股权激励计划，每名被

激励对象可以人民币

5.39 元/股或 6.60 元/

股的价格，通过受让周

坚持有的上海邦昇择

及上海诺睿翼合伙份

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折合885,369元注册资

本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上海邦

昇择及上

海诺睿翼

份额的方

式实施股

权激励（计

划 6） 

自有

资金 

5.39 元

/注册

资本或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F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进行股

份支付 

11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5 月，华脉泰

科第一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批准了 2022 年

第一批股权激励计划，

每名被激励对象可以

人民币 5.39 元/股或

6.60 元/股的价格，通

通过受让

周坚持有

的上海邦

昇择及上

海诺睿翼

份额的方

式实施股

自有

资金 

5.39 元

/注册

资本或

6.60 元

/注册

资本 

各方协

商确定

价格 

否，已参考 F

轮融资外部

投资人入股

价格进行股

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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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入股

时间 
股权变动 

入股背景

和原因 

资金

来源 

入股价

格 

定价依

据 

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及其

他特殊利益

安排 

过受让周坚持有的上

海邦昇择及上海诺睿

翼合伙份额，从而间接

持有公司折合 134,886

元注册资本 

权激励（计

划 7） 

综上，周坚通过较低的价格获得授予份额并通过溢价转让的方式授予给其他

员工的行为均已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参考公允价值确认依据进

行股份支付，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及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二、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及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对复林创投关于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出具的说明； 

2、查阅了复林创投的工商登记材料、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3、查阅了参与公司股权激励员工的股权激励协议、身份证明文件、调查问

卷、确认函、在职员工出资前后 6 个月流水、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三会会议

文件等资料； 

4、查阅了公司关于历史沿革的说明、周坚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 

1、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杭州复琢正在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重大事项

变更手续，已向基金业协会提供变更材料，并将在问询期限内提交基金业协会问

询材料；复林创投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也未管理

任何私募投资基金，因此，复林创投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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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登记或备案程序。 

2、周坚通过较低的价格获得授予份额并通过溢价转让的方式授予给其他股

东的行为均已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参考公允价值确认依据进行

股份支付，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及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2.关于特殊投资条款。 

根据申请文件及回复，（1）假设以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次

挂牌但未能完成合格上市为唯一回购触发时点，经测算，涉及的回购金额约为

1.16 亿元。（2）回购条款中触发情形之一为公司出现公司投资方股东投资公司

时所签署的交易文件项下的重大违约行为。（3）公司现行有效的拖售权条款中

明确，如果任何第三方以不低于人民币 100 亿元的整体估值发出拖售交易的要

约且公司或其股东已收到收购方就前述拖售交易事宜发出的要约，公司或收到

收购要约的股东应在收到该收购要约后下一个工作日书面通知。 

请公司：（1）结合实际控制人各类资产情况及可执行性资产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现金、存款、不动产、金融资产、分红等可得收益，进一步说明实际控制

人是否具备充分履约能力。（2）说明触发回购条件中的重大违约行为的具体情

形，公司是否存在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3）说明现行有效的特殊投资条款

中是否存在公司为特殊投资条款的义务或责任承担主体的情形，是否存在应当

予以清理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公司说明 

（一）结合实际控制人各类资产情况及可执行性资产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现

金、存款、不动产、金融资产、分红等可得收益，进一步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

具备充分履约能力 

根据实际控制人周坚名下不动产权属证书及其报告期内银行流水、理财记录

等，除持有华脉泰科股权外，实际控制人周坚名下还持有房产以及部分存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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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周坚名下持有的房产1以及部分存款、理财等金融性资产的变现价值约为人

民币 2,600 万元。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实际控制人周坚合计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26.47%

的股份；如按照公司最近一次（2021 年 12 月）外部融资的投后估值为 37.21 亿

元计算，实际控制人周坚所持有公司股权的对应估值约为 9.85 亿元。如全部以

股权处置来进行回购，考虑到股权处置时间及股权流动性的问题，则按前述估值

的八五折计算，实际控制人周坚转让约 3.67%的股份。同时回购导致实际控制人

周坚增加的持股比例约为 3.56%，回购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周坚仍直接、间接持

有公司约 26.36%股份，降低比例约为 0.11%，不会影响控制权的稳定性。 

根据实际控制人周坚的报告期内的征信报告，目前其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贷

款，信用状况良好，根据其过往在银行为公司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等经验，其具备

向银行或其他亲友筹措资金的能力，以补充其自有资金不足时的差额。 

根据周坚出具的确认函，其具备作为回购义务主体的履约能力，若投资方行

使股份回购权利，周坚承诺将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履行回购义务，并保证使用其自

有和筹集资金完成相关股份收购事项，不会占用公司资金，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综上，若投资方行使股份回购权利，实际控制人周坚将可以使用自有银行存

款、股票账户变现以及向银行或其他方借款、处置公司部分股权等方式快速筹集

资金，具备较为充分的履约能力。 

（二）说明触发回购条件中的重大违约行为的具体情形，公司是否存在未

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根据公司与外部投资人股东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相关投资协议并未明确约

定触发回购条件中的重大违约行为的具体情形。根据投资方（除珠海沂恒、朗玛

七号、朗玛八号）与周坚及华脉泰科于 2025 年 1 月签署的《关于解除特殊条款

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朗玛七号、朗玛八号、珠海沂恒单独出具的确认函，投

资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坚之间的特殊权利或类似安排均未触发，各方之

 
1 周坚名下房产价值系根据同小区公开信息渠道披露的房屋截至 2025 年 2 月最新平均挂牌价格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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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因之前所签署协议引发既有和存在潜在的争议和纠纷。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存在的特殊投资条款的相关签署主体、义务

主体、主要内容、触发条件及是否触发情况均已于《关于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中进行

披露，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三）说明现行有效的特殊投资条款中是否存在公司为特殊投资条款的义

务或责任承担主体的情形，是否存在应当予以清理的情形 

根据公司与外部投资人股东签署的《关于解除特殊条款的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1、各方确认自上述相关所有协议签署之日至本协议签署之日（2022 年 5

月），投资方未基于上述协议行使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反稀

释权、优先清算权、回购权、拖售权、最惠股东待遇等特殊股东权利或类似安排。

2、各方同意：前述各协议中约定的与华脉泰科相关的股东特殊权利条款该等条

款约定的全部股东特殊权利、义务，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对华脉泰科自始无效

且不得恢复效力或追溯法律义务或要求华脉泰科履行任何义务或承担任何责任，

该等条款自始不对华脉泰科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因此，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

特殊投资条款主要有优先认购权、反稀释权、优先清算权、回购权、最惠股东待

遇、拖售权、注册权已全部清理，目前不存在由公司作为实施义务主体的特殊投

资条款，其他现行有效的特殊投资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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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投资

条款 

签署主体（权

利主体） 

义务主

体 
主要内容及触发条件 

效力情

况 

是否

触发 

是否符合《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是否应当

清理 

创始人的

股权锁定

及竞业禁

止 

源星胤石、杭

州辰德、华杉

瑞翎、礼泰创

投、启迪日新、

通用创投、龙

磐医疗、珠海

沂恒、苏州新

建元、方和投

资、苏州圆璟、

杭州圆璟、银

杏博清、建兴

医疗、知润资

本、智兆壹号、

元禾秉胜、朗

玛七号、朗玛

八号、德屹创

投、龙磐医药、

复林创投、博

行允执、博行

问道、嘉兴辰

力德、智诚兴

源、源星志胤、

银河源汇、
VPlus 

Holdings、 

博行韶华、刘

周坚 

6.3 创始人的股权锁定及竞业禁止 

创始人同意，在投资方持有公司股权期间，未经董事会过半数决议

事先书面通过，创始人不得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持有的公司的股权，

或在其持有公司股权上设置质押担保或任何形式的权利障碍，不得

直接或间接设立、控制、入股与公司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

他实体或从事与公司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创始人供职于目标

公司的期间，应当与目标公司签署符合中国现行适用法律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且董事会过半数决议认可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应

当包括不竞争条款、保密条款、不得拉拢条款及合法有效的职务发

明约定。上述劳动合同的内容需要进行修改的，须经董事会过半数

决议通过 

现行有

效 
否 符合 否 

优先购买

权和共同

出售权 

全体股

东 

8.1 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 

8.1.1 优先购买权 

受限于第 6.3 条和第 8.3.1 条的约定，如任何非投资方股东的公司

的股东直接或间接出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在本协议第

8.1 条中称为“转股交易”，其中该拟出售的非投资方股东的公司

的股东称为“转让股东”），则投资方股东（“优先购买方”）均

有权自行选择以和拟受让方同等的价格和条件购买转让股东拟出

售的全部或部分该等股权。如存在多个投资方股东希望共同行使优

先购买权的，则任一优先购买方有权优先购买的转股交易中拟出售

的公司股权（“出售股权”）不超过以下各项的乘积：（i）出售

股权总额，乘以（ii）一个分数，分子是该优先购买方持有的公司

股权，分母是所有参与优先购买的优先购买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

总和 

8.1.2 共同出售权 

受限于第 6.3 条和第 8.3.1 条的约定，如转让股东出售其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公司股权，每一投资方股东将有权按比例将其所持股权以

现行有

效 
否 符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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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投资

条款 

签署主体（权

利主体） 

义务主

体 
主要内容及触发条件 

效力情

况 

是否

触发 

是否符合《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是否应当

清理 

杰、徐悦、刘

爱英 

同等的价格和条件出售给收购方（“共同出售方”，前提是该等投

资方股东针对转股交易未行使任何优先购买权）。该比例的计算方

法如下：共同出售方所持的公司股权/（转让股东所持股权+共同出

售方所持的公司股权）。 

尽管有前段约定，如存在多个投资方股东希望共同行使共同出售权

的，则每一共同出售方可以参与共同出售的股权数量不超过以下各

项的乘积：（i）转股交易中转让股东拟出售的出售股权数量，乘

以（ii）一个分数，分子是该共同出售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分母是

所有参与共同出售的共同出售方以及转让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的

总和 

8.1.3 第 8.1.1 条和第 8.1.2 条项下约定的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

不适用创始人因经公司股东大会有效通过的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而导致的创始人转让公司股权 

非创始人

股东的股

权转让 

/ 

8.3 非创始人股东的股权转让 

8.3.1 特殊限制 

非经创始人事先书面同意，任何非创始人的公司股东不得向与集团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指从事主动脉、外周、冠脉和神经介入

业务及集团公司后续新开展业务的任何经营实体）或该第三方的关

联方转让或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权。 

非创始人的公司股东的转让不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8.3.2 优先股权的转让 

尽管有第 8.3.1 条的约定，任何投资方股东向其关联方转让其在公

司中持有的优先股权不受任何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创始人事先同

意、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 

受限于第 8.3.1 条的约定，任何投资方股东向非关联方的第三方转

让其在公司中持有的优先股权不受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的限

制 

现行有

效 
否 符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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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投资

条款 

签署主体（权

利主体） 

义务主

体 
主要内容及触发条件 

效力情

况 

是否

触发 

是否符合《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是否应当

清理 

回购权 周坚 

8.8 回购权 

8.8.1 在公司投资方股东持有公司股权期间，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则每一投资方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创始人购买其届时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优先股权（“回购股权”），并按下述受让价格和支付时

间执行，公司及创始人届时应配合签署所有必要法律文件及办理变

更审批、登记手续，并按本条款约定支付回购股权的回购价格： 

（1）公司出现公司投资方股东投资公司时所签署的交易文件项下

的重大违约行为； 

（2）公司管理层或创始人出现重大个人诚信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对公司进行审计或核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出具无保留意见

的报告、出于管理层或非该投资方股东的公司股东故意造成的公司

重大的内部控制漏洞等）； 

（3）公司未能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或投资方认可的其他境内外证券交

易所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8.8.2 回购价格=任一投资方股东要求回购的回购股权对应的投资

款+投资款 *N* 8%（注：N=自该投资方股东支付的对应投资款实

际到位之日起至回购价格付款到位之日的天数/365，如存在多次支

付投资款项的，则应就每笔投资款以及该笔投资款对应的回购股权

分别计算 N），加上每年累计的未分配利润（按照该投资方股东要

求回购的股权比例核算），不满一年的，按照实际时间比例折算。 

在公司或创始人向要求回购的投资方股东支付完毕全部股权回购

价格之前，该投资方股东就其未取得回购价格部分的股权仍享有完

全的股东权利。 

若届时用于回购的资金不足以全额支付本第 8.8.2 条项下的全部相

关回购价格，则应按照该等要求回购的投资方股东各自有权获得回

根据

《关于

解除特

殊条款

的协

议》及

其补充

协议，

公司作

为义务

主体的

特殊权

利已终

止且自

始无

效，与

实际控

制人相

关的回

购义务

除朗玛

七号、

朗玛八

号及珠

海沂恒

外，其

他股东

否 符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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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投资

条款 

签署主体（权

利主体） 

义务主

体 
主要内容及触发条件 

效力情

况 

是否

触发 

是否符合《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是否应当

清理 

购价格的相对比例进行支付，创始人在本条项下的回购责任以创始

人直接及间接所持公司的股权对应的市场公允价值为限 

暂时中

止并附

带恢复

条件 

投资方特

殊权利的

终止与恢

复 

/ 

8.10 针对每一投资方股东而言，以上保护性条款在目标公司合格

上市2完成时或该名投资方股东不再作为公司股东时，自动终止。

如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自目标公司按相关规定递交

申报材料起，本协议内违反上市国家或地区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

禁止性规定（包括《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不时发布之香港交易所指引信）以及对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存在不利影响的各类条款自动失效。

公司上市申报延期、暂停、终止、或撤回之日或公司上市申报提交

证券监管机构之后被否决之日，则以上条款自动恢复效力，且各方

应善意签署所有必须的文件（如有）使得上述条款恢复效力，直至

目标公司重新向上市所在地的证监会申报材料起失效 

现行有

效 
否 符合 否 

拖售权3 
全体股

东 

8.11 拖售权 

如果任何第三方以不低于人民币 100 亿元的整体估值发出拖售交

易（定义见下文）的要约且公司或其股东已收到收购方就前述拖售

交易事宜发出的要约（“收购要约”），公司或收到收购要约的股

东应在收到该收购要约后下一个工作日书面通知（“要约通知”）

（ 1 ）

《关于

解除特

殊条款

的 协

否 符合 否 

 
2 指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或经公司董事会认可的其他境内外证券交易

所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3 公司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项下的拖售权的含义为：（1）通常情况下，在特定条件下，持有该权利的股东有权强制其他股东以相同的条件出售其持有的股份，其主要义务主体即强

制出售股权的义务在全体股东，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协调、配合的义务，因此拖售权的义务主体为公司全体股东。（2）少数情况下，在特定条件下，持有该权利的股东有权强制

公司以相同的条件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资产，其主要义务主体即强制出售资产的义务在公司，公司股东具有配合义务，但以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拖售权已经通过相关方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签署的《关于解除特殊条款的协议》予以彻底解除，自始无效，不得恢复法律效力，因此目前剩余的拖售权系为以全体股东作为义务主体的拖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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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投资

条款 

签署主体（权

利主体） 

义务主

体 
主要内容及触发条件 

效力情

况 

是否

触发 

是否符合《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是否应当

清理 

其他各方并附该第三方发出的收购要约，在此前提下：在各方收到

前述要约通知后六十（60）日内，如任何其他第三方就该拖售交易

提出比收购要约更优惠的实质性要约，则经占所有公司投资方股东

表决权过半数的公司投资方书面同意，公司应当按照最为优惠的实

质性要约所载明的条款和条件完成拖售交易，届时公司全体股东应

无条件同意并给予配合；如在各方收到要约通知后六十（60）日内，

公司或其股东未能就该拖售交易收到任何比收购要约更优惠的实

质性要约，则经占所有公司投资方股东表决权过半数的公司投资方

书面同意，公司股东应同意并以要约通知中同样的价格和条件出售

其持有的股权，在此前提下，公司所有股东应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以便顺利完成该拖售交易，该拖售交易所得将按照全体股东届时在

公司的持股比例分配。为免疑义，本协议约定的任何转让限制不适

用于拖售交易。 

为本第 8.11 条之目的，“拖售交易”是指（i）公司发生合并、收

购、兼并交易且公司股东在该等交易完成后持有存续主体或承继实

体的表决权低于百分之五十（50%），或（ii）出售、转让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公司的全部或实质全部资产，或（iii）将公司的大部分

或全部知识产权不可撤销地转让或独家授权给第三方 

议》及

其补充

协议，

需公司

承担义

务的情

形已终

止且自

始 无

效；（2） 

拖售权

的履约

主体为

全体股

东，公

司作为

被投资

方仅承

担配合

与协调

等程序

性事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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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31 日，源星胤石、杭州辰德、华杉瑞翎、礼泰创投、启迪日新、

刘杰、通用创投、龙磐医疗、珠海沂恒、苏州新建元、方和投资、苏州圆璟、杭

州圆璟、银杏博清、建兴医疗、知润资本、智兆壹号、元禾秉胜、朗玛七号、德

屹长青、龙磐医药、复林创投、博行笃实、徐悦、博行问道、朗玛八号、嘉兴辰

力德、刘爱英、智诚兴源、源星志胤、银河源汇、VPlus Holdings、博行韶华、

周坚、华脉泰科及华脉天羿签署了《关于解除特殊条款的协议》，协议约定，各

协议中约定的与华脉泰科相关的股东特殊权利条款，该等条款约定的全部股东特

殊权利、义务，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对华脉泰科自始无效且不得恢复效力或追溯

法律义务或要求华脉泰科履行任何义务或承担任何责任，该等条款自始不对华脉

泰科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协议签署各方确认签署《关于解除特殊条款的协议》

系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无需就上述协议中未行

使特殊股东权利或履行特殊股东权利项下义务事宜向他方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

责任；据各方实际所知，各方之间未因之前所签署协议引发既有和存在潜在的争

议和纠纷。 

根据投资方（除珠海沂恒、朗玛七号、朗玛八号）与周坚及华脉泰科于 2025

年 1 月签署的《关于解除特殊条款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朗玛七号、朗玛八号、

珠海沂恒单独出具的确认函，投资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坚之间的特殊权

利或类似安排均未触发，各方之间未因之前所签署协议引发既有和存在潜在的争

议和纠纷。 

综上，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特殊投资条款均已清理，自始无效，不得恢复效

力，投资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坚之间的特殊权利或类似安排均未触发，

各方之间未因之前所签署协议引发既有和存在潜在的争议和纠纷。 

二、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及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公司历次投资签署的增资协议、投资协议、特殊权利解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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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补充协议、确认函等相关交易文件； 

2、查阅了实际控制人的个人征信报告，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

公开网等公开信息网站查询其资信情况； 

3、查阅实际控制人个人资产证明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 

1、若投资方行使股份回购权利，实际控制人周坚将可以使用自有银行存款、

股票账户变现以及向银行或其他方借款、处置部分公司股权等方式快速筹集资金，

具备较为充分的履约能力； 

2、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3、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特殊投资条款均已清理，自始无效，不得恢复效力，

投资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坚之间的特殊权利或类似安排均未触发，各方

之间未因之前所签署协议引发既有和存在潜在的争议和纠纷。 

3.关于经销商。 

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反馈，与公司直接产生交易的经销商属于一级经销商，

由一级经销商下设的分销商为二级经销商，公司不与二级经销商发生直接的业

务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一级经销商包括北京信利丰及南京多倍尔，其余均为普

通经销商。 

请公司：（1）说明公司通过一级经销商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涉及多

级经销商模式；说明该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2）公司二级经销商的数量及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况，主要二级经销商

基本情况，是否存在前员工设立或主要为公司服务的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或异常资金往来。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说明对公司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核查

程序及结论，公司及其实控人是否与一级、二级经销商存在异常资金往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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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公司说明 

（一）说明公司通过一级经销商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涉及多级经销

商模式；说明该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公司经销商的分类情况 

公司的经销商按其授权的区域及职责情况，划分为平台经销商和普通经

销商，其中平台经销商授权区域较为广泛，其下游直接客户为经销商，不直

接销往终端医院；普通经销商的授权区域为特定的医院终端，下游直接客户

为终端医院，不再下设二级经销商。平台经销商与普通经销商均为与公司发

生直接交易的一级经销商，平台经销商最多再设下一级经销商，即二级经销

商。平台经销商的职责包括渠道集约化管理与物流配送，普通经销商负责医

院订单维护及商务事务处理。 

2、公司通过平台经销商的模式进行分级销售系公司提升渠道管理效率的

必要之举，与公司的经营阶段、产品的应用场景及行业特点息息相关 

报告期内，公司一级平台经销商主要为北京信利丰及南京多倍尔两家客

户。由于公司终端客户为医院，销售终端分布全国，为便于对销售终端和经

销商的集约化管理，公司设置了平台经销商，通过其广泛的渠道覆盖、仓储

能力，可以向二级经销商实现集中配送和管理，从而降低销售环节的订单管

理、配送、货物调配的管理成本，提高公司的销售和渠道管理效率。 

此外，公司产品型号较多、货值单价较高，手术应用场景中对产品需求

的特异性和供应的时效性要求较高，全产品全型号备货对经销商的资金压力

较大，且备货数量与终端需求容易出现不匹配的情形，考虑到部分经营规模

较小的经销商仅具备少量备货能力，为降低经销商的资金压力，提高其备货

存货的周转率和供应效率，公司采取由资金实力较强的平台商统一进行备货

再根据终端需求，分销合适的产品至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根据终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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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送货需求向平台经销商下订单，并由平台经销商最近的仓库配送至指定地

点，从而解决了经销商备货的资金压力和配送及时性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销商模式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销售模式 

心脉医疗 

公司采用“公司→区域总经销商→普通经销商→终端医院”方式，区域总经

销模式下，区域总经销商向公司买断产品后分销至普通经销商，其下游普通

经销商均为公司指定及授权，通常为公司已经长期合作的普通经销商，因此

区域总经销商的核心优势是物流仓储和渠道管理能力。普通经销模式下，普

通经销商向公司买断产品后自行对外销售，普通经销商一般直接向终端医院

或终端医院指定的采购平台销售公司产品，仅少量经销商会拓展下游二级经

销商，因此普通经销商的核心优势是终端医院的覆盖和服务能力 

惠泰医疗 
公司境内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和配送模式为辅，在个别地区实行配送

模式。公司境外销售均通过经销模式进行销售 

微电生理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按地区分为境内销售及境外销售。境内销售方面，

公司主要通过普通经销模式及平台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并辅以少量配送模式

及寄售模式。境外销售方面，公司均通过普通经销模式进行销售 

公司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模式销售，通过平台经销与普通经销两种模式销售，其中

平台经销模式根据结算方式分为：买断式经销模式及寄售模式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根据可比公司公开披露，公司买断式经销模式与心脉医疗模式一致，采用区

域总经销（平台商）及普通经销模式相结合。惠泰医疗由于产品上市时间较早，

主要采取传统的经销模式逐渐开拓市场，即不存在或仅存在少量大型平台经销商

开展业务，经销商较为分散。公司与微电生理销售模式较为接近，通过平台经销

和普通经销相结合的模式，并辅以寄售模式开展销售。 

综上，公司结合自身产品特点和发展阶段，积极发展市场覆盖能力较强的客

户作为平台经销商，以推进构建覆盖全国的平台化高效销售配送网络。平台经销

商负责区域化的集中备货和高效配送，以分销方式按需销往二级经销商。二级经

销商负责所授权地区医院的覆盖与跟踪，根据院端患者实际需求以下订单方式实

现高效采购。该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体渠道物流配送的运营效率，同时大大降低了

市场下沉给经销商带来的备货、资金压力，提升了二级经销商对终端医院市场的

拓展积极性和服务能力，具有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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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通过平台销售最多设两级经销商，不涉及多级经销的情形 

平台配送模式下，公司产品由一级经销商配送至二级经销商再销往终端医院，

最多设两级经销商，不涉及多级经销的情形。具体示意如下： 

 

公司的销售模式符合所在地区、所对应终端医院的器械流通政策和入院政策，

公司可以掌握产品的终端流向和对应医院的应用情况。 

4、说明该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一级经销商（平台经销商）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 

1）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确认时点 

报告期内，公司与一级经销商（平台商）存在买断式及寄售模式两种不同的

结算方式，不同结算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时点情况如下： 

模式 收入确认具体时点 

买断式模式 

客户自提：产品已出库，由客户指定的运输公司或自提方签收后确

认收入； 

第三方配送：产品已出库，由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 

寄售模式 
寄售商领用后，公司按照寄售结算清单中双方确认的领用数量和合

同约定的交易价格计算确认收入 

根据公司与一级经销商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产品从甲方库房出库后，

该产品所有权转移给乙方。关于客户自提模式下收入确认时点为产品已出库，由

客户指定的运输公司或自提方签收后确认收入；第三方配送模式下收入确认时点

为产品已出库，由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期后退货的情形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经销协议约定，“（i）如果根据订货单操作流程经检

查发现产品短缺、货溢、货损（“不符情形”），乙方应在交货单据上注明该不

符情形，并要求承运人在现场重新核实并以书面形式在交货单据上对不符情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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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确认；（ii）乙方应在收到产品后 48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就不符情形告知甲方，

并应甲方的要求提供文件,包括由承运人在现场确认不符情形的交货单据的所有

复印件；（iii）如果乙方未在交货单上注明不符情形或未在上述时间内就不符情

形通知甲方，或乙方提供的文件未能在主要方面满足甲方的要求，或乙方提供的

文件不能证明不符情形，乙方应被视为放弃了与就不符情形相关的所有异议；（iv）

乙方如在外包装拆封后发现产品小包装有破损情况，其亦应在收到产品后的 48

小时内通知甲方。甲方应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接受乙方退货或换货

要求。”，合同内不存在其他签收后需验收合格的相关约定。 

报告期内，实际执行中，客户收货后或自提前对产品进行包装、数量、规格

等方面的形式验收后签收产品，并于签收产品后向公司反馈，公司生产、销售的

产品不涉及安装或调试，客户或者客户指定的运输公司或自提方签收后产品控制

权自公司转移至客户。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退货导致冲回收入的情况。 

3）公司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四条， “企

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

益”。 

买断式结算模式下，公司收到客户的订单及订单付款后，安排库房向客户发

货，客户签收后与商品相关的控制权已转移，公司据此确认收入。在自提情形下，

经销商安排人员前往公司库房验收货物，验收合格后，公司安排产品出库，由经

销商指定的运输公司或自提方签收，与商品相关的控制权已发生转移，公司据此

确认收入。两种运输方式下，公司出库产品均已通过客户验收，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 

寄售模式下，在寄售商领用后，公司与寄售商根据经双方确认的寄售结算清

单中的领用数量和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计算确认收入，此时寄售商已接受该商品，

公司已将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寄售商，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寄售商，公司享有即时收款权，寄售商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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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公司平台经销商模式下不同结算方式、发运方式的不同，其收入

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同行业可比公司经销收入确认政策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销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公司名称 经销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心脉医疗 

对于国内销售，公司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在将商品交付给经销商或经销商指定

的运输公司后，相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即已转移给经销商。故本

公司于发出商品并由经销商或经销商指定的运输公司确认后确认销售商品收

入。 

微电生理 

境内销售：销售耗材时，经销或配送模式下，在将产品交付给客户或其指定单

位并经签收时确认收入；寄售销售模式下，在客户完成销售并下达寄售转售订

单时确认收入。销售设备时，经销模式下，在根据合同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并经

验收后确认收入。 

惠泰医疗 

销售给国内经销商及配送商的商品：在商品发出并取得对方签收记录后，确认

销售收入；直接销售给医院的商品：在商品发出且对方签收后，以医院确认结

算的数量，确认销售收入；公司销售的医疗设备，按合同或协议的要求，将设

备及相关资料提交给购买方，且购买方验收合格后，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经销模式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销收入确认政

策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二级经销商的数量及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况，主要二级经销商

基本情况，是否存在前员工设立或主要为公司服务的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或异常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平台经销商通过向下设的二级经销商进行公司产品销售，再由二

级经销商销往终端医院，公司二级经销商数量及变动情况如下： 

平台经销商 项目 2024年 1-5月 2023 年 2022 年 

南京多倍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期初数量 52 47 48 

本期新增4 8 29 13 

本期减少5 13 24 14 

期末数量 47 52 47 

北京信利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期初数量 126 124 84 

 
4 上期未发生交易，本期发生交易的为本期新增；  
5 上期发生交易，本期未发生交易的为本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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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销商 项目 2024年 1-5月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新增 29 51 66 

本期减少 67 49 26 

期末数量 88 126 124 

其中，各平台商报告期累计前十大二级经销商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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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北京信

利丰科

技发展

有限公

司 

陕西九

州通惠

泽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815.61 6.78% 

2018-06-2

5 

2019

年 

九州通

医药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60099

8.SH） 

2022年：7,470 

2023年：14,634 

2024年1-5月：

7,076 

否 
少于

50人 
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西安市中心医院 
否 

济南泓

欣商贸

有限公

司 

主动脉

产品 
585.56 4.87% 

2020-04-1

3 

2020

年 
林立粧 

2022年：260 

2023年：460 

2024年1-5月：

353 

否 
少于

50人 
是 

临沂市人民医院、临

沂市中心医院、诸城

市人民医院 

否 

陕西九

洲华通

医疗器

械有限

公司 

主动脉

产品 
525.72 4.37% 

2019-01-2

9 

2019

年 
于涛 

2022年：1,800 

2023年：2,300 

2024年1-5月：

1,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

院、西安大兴医院、

榆林市第二医院 

否 

广西嘉 主动脉 425.68 3.54% 2020-02-0 2020 吴绍义 2022年：5,000 否 少于 是 北海市人民医院、柳 否 

 
6 占该平台商报告期累计出库金额的比例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pl/pr4a1b26b798cfc21481151b5e0fb835.html
https://www.qcc.com/pl/prb4e0a64387352b3c70fa67e65e17ab.html
https://www.qcc.com/pl/pr1478401848d7d8a3e2d2c42f129a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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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耀恒贸

易有限

公司 

产品 4 年 2023年：

6,000-7,000 

2024年1-5月：

4,000 

50人 州市中医医院、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

院 

北京国

瑞佳创

科技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389.89 3.24% 

2013-02-0

4 

2018

年 
刘博 

2022年：

3,000-4,000 

2023年：

3,000-4,000 

2024年1-5月：

1,600 

否 
少于

50人 
是 

山西白求恩医院、大

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否 

广州鑫

岽昇医

疗器械

有限公

司 

主动脉

产品 
375.46 3.12% 

2019-05-3

1 

2019

年 
刘喜蝉 

2022年：2,700 

2023年：1,400 

2024年1-5月：

570 

否 
少于

50人 
是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广东省惠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连州市

人民医院 

否 

上海臻

禄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343.93 2.86% 

2015-05-0

7 

2018

年 
黄正红 

2022年：3,000 

2023年：4,000 

2024年1-5月：

3,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上海市东方医院、上

海长征医院、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

院 

否 

广东恒

健医疗

主动脉

产品 
337.76 2.81% 

2022-03-1

4 

2022

年 
陈文标 

2022年：约1,000 

2023年：约1,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普宁市人民医院、普

宁华侨医院 
否 

https://www.qcc.com/pl/pr97dd794b49cb1734f95f496caeabf8.html
https://www.qcc.com/pl/p7c8107f955616924e3e1d20b59b6fae.html
https://www.qcc.com/pl/pr322a0e963abbf659f8a5d6cdcf0f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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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器械科

技有限

公司 

2024年1-5月：约

500 

上海元

公厚贸

易发展

有限公

司 

主动脉

产品 
295.45 2.46% 

2021-06-1

6 

2021

年 
曾繁星 

2022年：约

2,000-3,000 

2023年：约5,000 

2024年1-5月：约

2,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黄冈市中心医院、武

汉市第五医院、湖北

江汉油田总医院 

否 

上海益

立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287.81 2.39% 

2013-01-2

3 

2022

年 
张萍 

2022年：约1,000 

2023年：约1,000 

2024年1-5月：约

500 

否 
少于

50人 
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否 

南京多

倍尔科

技发展

有限公

司 

陕西九

州通惠

泽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1,913.3

5 

23.40

% 

2018-06-2

5 

2019

年 

九州通

医药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60099

8.SH） 

2022年：约7,470 

2023年：约

14,634 

2024年1-5月：约

7,076 

否 
少于

50人 
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 
否 

广西嘉

耀恒贸

主动脉

产品 
633.00 7.74% 

2020-02-0

4 

2020

年 
吴绍义 

2022年：约5,000 

2023年：约
否 

少于

50人 
是 

北海市人民医院、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
否 

https://www.qcc.com/pl/p856c204ef96f19e777cb8ec95de57f9.html
https://www.qcc.com/pl/pa63f2c0f08522241101a0069f7cc1da.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8dca28e38cf9739c7634f9e96693f5ef.html
https://www.qcc.com/pl/pr1478401848d7d8a3e2d2c42f129a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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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易有限

公司 

6,000-7,000 

2024年1-5月：约

4,000 

医院、广西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臻

禄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597.65 7.31% 

2015-05-0

7 

2018

年 
黄正红 

2022年：约3,000 

2023年：约4,000 

2024年1-5月：约

3,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上海市东方医院、上

海市松江区中心医

院、上海华东医院 

否 

陕西九

洲华通

医疗器

械有限

公司 

主动脉

产品 
440.50 5.39% 

2019-01-2

9 

2019

年 
于涛 

2022年：约1,800 

2023年：约2,300 

2024年1-5月：约

1,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西安大兴医院、西安

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西安高新医院 

否 

上海赟

禾科贸

中心 

主动脉

产品 
435.20 5.32% 

2019-01-1

6 
2019 吴超 

2022年：约2,400 

2023年：约2,200 

2024年1-5月：约

680 

否 
少于

50人 
是 

乐山市人民医院、邛

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否 

昆明华

轩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294.85 3.61% 

2013-09-0

4 
2019 王涛 

2022年：约230 

2023年：约190 

2024年：约200 

否 
少于

50人 
是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

院、大理州人民医院、

临沧市人民医院 

否 

https://www.qcc.com/pl/p7c8107f955616924e3e1d20b59b6fae.html
https://www.qcc.com/pl/prb4e0a64387352b3c70fa67e65e17ab.html
https://www.qcc.com/pl/pef7237fb3586e4805a827053ed0556c.html
https://www.qcc.com/pl/p2d654b7c93dcd85daa53aea877b38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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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上海铸

蕾科技

有限公

司 

主动脉

产品 
291.85 3.57% 

2022-03-0

9 

2019

年

（同

控公

司上

海经

众贸

易商

行） 

李明珈 

2022年：约3,500 

2023年：约4,000 

2024年1-5月：约

2,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南充市中心医院、简

阳市人民医院、南部

县人民医院 

否 

昆明盛

泉技贸

有限责

任公司 

主动脉

产品 
285.21 3.49% 

1995-10-1

3 
2022 赵伟 

2022年：约2,500 

2023年：约3,500 

2024年1-5月：约

1,500 

否 
少于

50人 
是 昆明市延安医院 否 

南昌志

鹏医疗

器械有

限公司 

主动脉

产品 
279.38 3.42% 

2017-11-0

2 

2020

年 

许艳、李

志鹏 

2022年：约2,000 

2023年：约2,000 

2024年1-5月：约

1,000 

否 
少于

50人 
是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景德镇第二人民

医院、南昌市第一医

院 

否 

重庆川

安医药

有限公

司 

主动脉

产品 
232.02 2.84% 

2015-06-0

1 

2019

年 
冯世建 

2022年：约

12,000 

2023年：约

11,500 

否 
50-9

9人 
是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西南医院、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重庆市荣昌区

否 

https://www.qcc.com/pl/peabb890006f460c2d407ed98bf4ee8c.html
https://www.qcc.com/pl/pad07a9bb3ab83edd672eb8ad9f942d5.html
https://www.qcc.com/pl/p728165c806a334a9991e143436af463.html
https://www.qcc.com/pl/p5d42c2227157855826ca3ef21a4f1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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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

称 

二级经

销商 

交易 

内容 

累计销

售额 

（万

元） 

占比6 成立时间 

起始

合作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业务规模（万元） 

是否

专营

公司

产品 

人员

数量 

是否具

备资质 
对应终端客户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2024年1-5月：约

5,200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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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级经销商不存在由公司前员工设立或主要为公司服务的情况，与公司

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异常资金往来等其他利益安排。 

二、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说明对公司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的终端销售

核查程序及结论，公司及其实控人是否与一级、二级经销商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并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对公司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核查程序及结论 

1、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平台经销商销售进销存和向二级经销商及普通经销商销售明细表，

获取主要普通经销商及二级经销商的销售进销存和向终端医院销售明细表，访谈

主要的终端医院，核实终端植入数量，将上述数据进行相互印证，评价是否存在

明显异常和不符情况： 

1）对各期平台经销商进行了走访，获取的平台经销商的采购情况及对二级

经销商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公司销售额 

（a） 

经销商当期对二

级经销商销售额

（b） 

当期销售比例7 

（c=b/a） 

2022年度 

北京信利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71.19 4,802.53 94.70% 

南京多倍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94.93 2,548.85 94.58% 

2023年度 

北京信利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604.66 5,406.47 96.46% 

南京多倍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60.24 3,140.07 64.61% 

2024年1-5月 

北京信利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83.94 1,846.51 88.61% 

南京多倍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8.62 2,487.22 164.87% 

报告期合计 

 

7 当期出库金额除以当期公司销售额，均以出厂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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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公司销售额 

（a） 

经销商当期对二

级经销商销售额

（b） 

当期销售比例7 

（c=b/a） 

北京信利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759.79  12,024.61  94.24% 

南京多倍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63.79  8,176.14  90.21% 

2）对各期平台经销商下设的主要二级经销商进行了走访，获取的二级经销

商的采购情况及终端植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清单核查 2024年 1-5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平台经销商向二级经销商销售主动脉产品金额（a） 4,102.62 8,361.06 7,266.47 

走访的二级经销商采购主动脉产品金额（b） 3,525.76 7,887.57 6,283.35 

走访的二级经销商采购主动脉产品金额占比（b/a） 85.94% 94.34% 86.47% 

走访的二级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主动脉产品金额

（c） 
3,525.76 7,887.57 6,404.07 

走访的二级经销商当期终端植入比例（c/b） 100.00% 100.00% 101.92% 

注：超过 100%的情形主要系消化期初库存 

3）对各期主要普通经销商进行了走访，获取的普通经销商的采购情况及终

端植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清单核查 2024年 1-5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公司向普通经销商销售主动脉产品金额（a） 1,047.24 2,598.63 2,186.42 

走访的普通经销商采购主动脉产品金额（b） 846.88 2,081.01 1,997.22 

走访的普通经销商采购主动脉产品金额占比（b/a） 80.87% 80.08% 91.35% 

走访的普通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主动脉产品金额

（c） 
801.34 1,905.85 1,800.99 

走访的普通经销商当期终端植入比例（c/b） 94.62% 91.58% 90.17% 

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取得了主要经销商的进销存情况表和主动脉产品的

终端销售明细表，进销存情况表分行列示了年份、经销商全称、期初数量、期初

金额、期间采购数量、期间采购金额、期间销售数量、期间销售金额、期末数量、

期末金额等信息；终端销售明细表中分行列示了年份、经销商全称、终端全称、

植入时间、产品型号、产品价格等信息。通过对比分析公司收入明细表、经销商

进销存情况表、终端销售明细表，核查公司产品通过经销商实现终端销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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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获取报告期内公司填写的主动脉产品终端销售

情况，根据终端销售情况选取公司主要终端销售医院进行访谈，核查主要经销客

户的终端销售情况。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对 51 家主要终端销售医院相关科室

医生执行了访谈程序，在访谈时主要了解临床医生对公司产品的使用情况等，获

取了公司产品采购和使用数据的签字确认文件，已访谈终端医院确认的产品使用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医院访谈数量（个）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51 3,042.81 6,108.66 4,684.07 

执行终端客户走访程序对应的经销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5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销收入总额（a） 5,111.38 15,447.08 11,743.40 

访谈终端医院对应普通/二级经销商产品销售收入

（b） 
3,042.81 6,108.66 4,684.07 

访谈终端医院采购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b/a） 
59.53% 39.55% 39.89% 

2、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工作，就申报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主办券商及申报会

计师认为： 

报告期内，通过分析性复核、不同来源信息的交叉验证、取得第三方外部回

函或访谈记录等程序对一级经销商及二级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进行核查，主办券

商及申报会计师对一级经销商通过二级经销商向终端医院的销售的终端销售核

查比例均超过 70%，对二级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的终端销售核查比例均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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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及实控人资金流水核查情况，是否与一级、二级经销商存在

异常资金往来 

1、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了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收款账户和主要付款账户的银行流水，对公

司银行流水中重要的资金流水进行检查，与公司的银行日记账进行双向核对，核

查公司货币资金相关账务记录是否一致；检查公司的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

的业务背景，与一级、二级经销商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2）获取了公司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及其直系亲属（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

女儿、父母）全部流水，获取了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的云闪付 APP 的截图、银

行账户声明、资金使用承诺函，对单笔金额大于 5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银行

流水进行了逐笔核查，检查实控人及其直系亲属的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

业务背景，与一级、二级经销商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2、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工作，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与一级、二级经销商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三）结合前述核查情况对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

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主要包括： 

（1）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了解关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开展产品销

售的模式以及原因； 

（2）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销售相关的业务流程及销售模式，获

取报告期各期销售大表以及终端穿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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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并检查各期经销合同，了解经销合同主要条款和与收入确认相关

的关键证据，评价公司销售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4）对报告期内北京信利丰、南京多倍尔主要下游二级经销商进行访谈，

获取访谈问卷、业务资质、进销存等文件，了解二级经销商基本业务情况、与平

台经销商合作等情况，获取二级经销商、名称、成立时间、起始合作时间、实际

控制人、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与其终端客户的交易金额等

情况，查看二级经销商是否由公司前员工设立或主要为公司服务； 

（5）获取报告期内公司员工花名册及离职人员名单，与一级经销商、二级

经销商主要人员进行比对； 

（6）了解、评价和测试了公司销售及存货流程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

有效性； 

（7）对公司主要经销商收入金额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收入金额的准确性、

完整性及真实性，整体发函回函率为 99%以上，针对未回函的事项，已执行替代

及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函证汇总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发函金额（a） 4,777.81 13,377.52 10,481.81 

收入总额 5,111.38 15,447.08 11,743.40 

发函比例 93.47% 86.60% 89.26% 

回函相符金额（b） 4,777.81 13,285.93 10,481.81 

未回函金额（c） - 91.59 - 

可确认回函比例（b/a） 100.00% 99.32% 100.00% 

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整体发函回函率为 99%以上，2023 年末未回函经销

商为广东都市百姓药业有限公司已执行替代程序，包括检查收入确认入账凭证是

否与销售订单、销售出库单、物流单、销售银行回单等原始单据信息一致，经核

查，未回函金额可以确认。 

（8）对各期主要客户进行了走访，选取了覆盖报告期各期销售占比 80%以

上的经销商。客户的走访情况如下： 



37 

单位：万元 

客户走访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走访客户收入总额 4,147.46 13,185.09 9,878.31 

收入总额 5,111.38 15,447.08 11,743.40 

收入走访比例 81.14% 85.36% 84.12% 

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对公司客户采取实地走访程序和视频走访程序，获取

了访谈对象的身份证明资料、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访谈书面记录、

走访合照、经销合同、进销存表、合规声明、财务对账函证及相关的盖章和签字

文件等资料。其中，视频走访程序实时取证了访谈对象的身份证明资料，留存了

会议的视频文件，并依照实地走访程序获取了相同标准的其他资料。主办券商及

申报会计师对公司的客户执行了访谈程序，访谈结果具备真实性，核查比例超过

公司报告期各期销售总额的 80%。 

（9）对营业收入执行分析性审计程序，按收入类别或产品名称对销售数量、

毛利率等进行比较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并查明异常变动的原因； 

（10）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信息网站，查询报告期内公司覆盖收入

80%以上的公司主要经销商实际控制人、成立时间、关联方等信息，验证公司主

要经销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11）获取公司主要客户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关联方、

董事、监事、高管、关键岗位人员签署的无关联关系声明； 

（12）抽样检查经销商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执行实质性测试程序，

核查经销合同或寄售合同、客户订单、销售出库单、寄售清单、发货通知单、物

流单、销售发票、银行回单等资料，以确认收入的真实性；抽样检查资产负债表

日前后的收入交易记录，核对相关销售出库单、寄售清单、发货通知单、物流单

等相关支持性文件，确认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13）抽取报告期各期期初和期末公司出库单或者物流单或寄售清单追查至

发票、记账凭证，检查其是否处于同一会计期间。 



38 

2、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工作，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真实、

准确、完整。 

4.关于销售费用真实性核查。 

根据前次反馈回复，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主要会务公司进行走访核查。请

主办券商、会计师说明走访核查金额和比例，是否对销售费用真实性开展其他

核查程序，如对会务公司的函证核查等，如有，请说明具体核查程序、核查金

额和比例、核查结论。 

一、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说明 

（一）会务公司走访核查金额和比例 

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主要包括： 

1、对各期主要会务公司进行了走访，会务公司的走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会务公司走访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走访会务公司金额 102.96 875.63 398.48 

推广宣传费总额 244.17 1,478.57 798.11 

推广宣传费走访比例 42.17% 59.22% 49.93% 

（二）对销售费用真实性开展其他核查程序及核查情况 

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主要包括： 

1、对各期主要会务公司进行了函证程序，会务公司的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会务公司函证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会务公司函证金额 102.96 742.46  360.74 

推广宣传费总额 244.17 1,478.57 798.11 

推广宣传费函证比例 42.17% 50.21% 45.20% 

2、获取公司销售费用明细表，查看公司各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当期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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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比例、销售费用各明细项的金额变动情况、了解公司销售费用的变动原因以

及变动趋势是否与公司业绩变动、经销模式相匹配； 

3、查阅可比公司年报等公开资料，统计公司及可比公司销售费用率、销售

人员数量、人均薪酬等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查阅北京统计局公布的当地就业

人员薪酬数据资料； 

4、获取公司推广服务费明细表，从活动开展频次、场均费用与人均费用等

角度分析公司推广服务费发生的真实性以及变动的合理性； 

5、走访报告期内主要会务公司，通过访谈了解会务公司的基本情况、与公

司合作历史、合作模式、主要推广服务内容、各报告期内的推广服务费用金额、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情况、商业贿赂情况等；  

6、了解公司销售费用审批支付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内部控制制度设计

是否合理；对费用支付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并对关键控制点进行控制测试，

评价公司费用支付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执行；查阅了公司的反商业贿赂规范制度、

公司员工手册以及经销合同中的反商业贿赂条款； 

7、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外部网站查询公司报告期内

主要会务公司及医学学会的工商登记信息，核查其成立时间、法定代表人、股权

结构、注册资本、注册地点、公司人数、参保人数等信息，确认主要会务公司及

医学学会的真实性，与公司建立业务的合理性，以及主要会务公司及医学学会的

股东、重要人员是否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8、获取公司推广宣传费明细，抽取报告期各期主要支付对象的合同及其他

相关资料，包括报销单、发票、费用结算单、会议照片等，复核报销流程是否符

合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检查单据的合规性、真实性；以判断与市场推广服务费用

结算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 

（三）核查结论 

基于上述核查工作，就申报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主办券商及申报会

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费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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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集采可能性。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预计未来主动脉介入器械存在纳入全国性集采或联

盟采购的较大可能性；根据前次反馈回复，最新一轮 2024 年 9月启动的第五批

耗材全国集采中，外周血管支架范围明确不包含胸、腹主动脉支架产品，预计

未来三年内开展全国主动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的可能性较低。请公司就关于公

司产品被纳入集采可能性统一相关内容的表述并做补充披露。 

请主办券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相关风险”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其中均涵盖主动脉介入器械。预计主动脉产品短期内存在纳入更多省

级/省际联盟采购的可能性。2024年 9月启动的第五批耗材全国集采中，外周血

管支架范围明确不包含胸、腹主动脉支架产品。且随着 2024年 8月份以来，主

动脉医疗器械厂商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统一降价，已初步达到集采价格降幅，

因此，预计未来短期内开展主动脉支架全国集采的可能性较低。同时，高值耗

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正逐步成为医疗器械采购的主要模式之一，随着未来主

动脉产品临床使用量的进一步提升，长期来看，仍存在纳入全国集采的可能性。

随着政策推进，……。”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八、所处（细分）行业

基本情况及公司竞争状况”之“（一）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基本情况”之“3、

主要法律法规政策及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具体影响”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其中均涵盖主动脉介入器械。预计主动脉产品短期内存在纳入更多省

级/省际联盟采购的可能性。2024年 9月启动的第五批耗材全国集采中，外周血

管支架范围明确不包含胸、腹主动脉支架产品。且随着 2024年 8月份以来，主

动脉医疗器械厂商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统一降价，已初步达到集采价格降幅，

因此，预计未来短期内开展主动脉支架全国集采的可能性较低。同时，高值耗

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正逐步成为医疗器械采购的主要模式之一，随着未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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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产品临床使用量的进一步提升，长期来看，仍存在纳入全国集采的可能

性。……” 

二、请主办券商核查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主办券商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 2024 年 9 月第五批耗材全国集采相关政策； 

2、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员，了解主动脉产品预计纳入集采的可能性； 

3、复核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补充披露集采可能性的一致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对主动脉产品被纳入集采的可能性作出统一

表述，补充披露内容具备依据及合理性。 

6. 其他补充说明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

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

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说

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按要求补

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公司基于对资本市场运作计划的审慎考虑，决定调整挂牌方案，由申请公开

转让并挂牌同时进入创新层调整为公开转让并在基础层挂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及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市场层级为基础层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决定将本次挂牌的市场层级由创新层调整为基础层，挂牌方案其他内容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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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 

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已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进行逐项核查，认为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所规定的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条件。 

公司本次申请文件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至本次公开

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已超过 7 个月，公司已于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同时将期后

6 个月的主要经营情况及重要财务信息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十、重要事项”之“（一）提请投资者关注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补充

披露，并已更新推荐报告。 

经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

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除上述

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

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要

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

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向当地证监局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辅导

备案，故不存在需要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

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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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脉泰科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

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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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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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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